
一、學校沿革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外幣交易
(二)特種基金
(三)固定資產1.2.

　　本校係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設立，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建立學校特色為宗旨，於民國78年6月12日核准設立登記，原名為財團法人私立慈濟護理專科學校，於民國88年8月改制為技術學院，更名為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另，本校與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財團法人臺南巿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及財團法人臺南巿私立慈濟國民小學等四校法人申請存續合併為「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業經教育部民國98年12月11日台高(四)字第0980216444號函核准在案，並於民國99年10月12日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院松民99法登他54字第019032號函完成變更登記。截至民國103年及102年7月31日止，本校教職員分別為285人及273人，學生人數分別有2,600人及2,455人。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財務報表附註民國103年及102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本財務報表係依據「私立學校法」、教育部頒定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與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惟部頒規定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不同時，以部頒規定優先適用。主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本校之會計記錄係以新台幣為記帳單位；外幣交易事項係按交易當日即期匯率折算成新台幣入帳，其與實際收付時之兌換差異，列為當期損益。期末並就外幣資產負債餘額，依資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予以調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或建造時之成本入帳，應包括為使資產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利息。
    本校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因契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金皆屬之。如設校基金、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不含投資基金），其相對科目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固定資產中除土地、傳承資產及非消耗性收藏品，不予提列折舊及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費用外，餘均依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之耐用年限，加計一年殘值採平均法計提折舊。各項資產主要耐用年數如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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